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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全国碳排放交易权市场点评 

❖ 事件 

上海证券报报道，6 月底前将启动上线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主要包括

两个部分。其中，交易中心将落地上海，碳配额登记系统将设在湖北武汉。恒

生电子公司表示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采用了创新型的“双城”模式

——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负责交易，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负责注册登记。 

❖ 点评 

碳排放交易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手段。碳排放权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

一种市场化手段，和行政手段相比，碳排放权的社会减排成本更低、能够为企

业提供更加灵活的选择。2021 年，中国、德国和英国的国家碳排放权交易体系

陆续启动。根据我国的建设目标，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，努

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。在 2020 年 12 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

中，做好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也被列入 2021 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，而加快建设

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被列为实现该重点任务的主要途径之一。 

碳交易已经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。1997 年 12 月，在《联合国气

候变化框架公约》基础上形成的《京都议定书》，第一次将温室气体减排提升到

国际法律层面上，创新性地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“全球气候”这种稀缺性

“公共物品”的优化配置问题。 

我国碳交易制度体系不断完善。我国 2011年起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重庆、湖

北、广东、深圳 7个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，并取得了积极进展。

在此基础上，今年 1月 1日，全国碳市场首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，涉及 2225 家

发电行业的重点排放单位，下一步，生态环境部将围绕完成全国碳市场第一个

履约周期，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率先在全国开展交易；2 月 1日起，《碳排放权

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正式施行，这标志着全国碳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新

阶段。 

碳交易市场的建设仍面临严峻挑战。目前，各试点地区碳交易机制存在区别，

国内碳交易所区域差异较大。自 2011 年，中国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湖北、重

庆、广东和深圳等 7个省市启动了地方碳交易试点工作。但整体碳交易总量不

足、涉及行业不广，同时由于地区不同，各地碳配额价格差异较大。据六大碳

交易所数据，2020 年北京碳排放均价在 80元每吨以上，上海均价 40元每吨，

其余各地也都维持在 20-50元每吨。因此，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、通过

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迫在眉睫。 

❖ 风险提示：外部市场发生黑天鹅事件造成剧烈波动；主要工业原料价格超 

预期调整；下游需求低于预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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